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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所处区域财政经济情况 

汕尾市，位于广东省东南部沿海，东临揭阳市，同惠来县交

界；西连惠州市，与惠东县接壤；北接河源市，和紫金县相连；

南濒南海。总面积 4865.05平方公里。下辖城区、海丰县、陆河

县，代管陆丰市，2023年末常住人口 269.13万人。2023年，全

市地区生产总值 1430.84亿元。深汕高速、厦深铁路、广州至汕

尾高速铁路贯通全境。2021-2023 年，汕尾市本级分别实现一般

公共预算收入 16.45亿元、21.54亿元和 24亿元，政府性基金收

入分别为 32.70亿元、7.30亿元和 10.2亿元。 

近三年汕尾市财政经济情况 

项目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地区生产总值（亿元） 1288.04 1322.02 1430.84 

一般预算收入（亿元） 16.45 21.54 24 

政府性基金收入（亿元） 32.70 7.30 10.2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收入（亿元） 29.44 5.81 8.04 

政府性基金支出（亿元） 39.85 14.77 27.71 

其中：国有土地出让支出（亿元） 9.42 6.17 5.87 

（二）本地社会发展规划和行业相关规划 

1、规划解读 

(1)《汕尾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2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4%B8%9C%E7%9C%81/13247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F%AD%E9%98%B3%E5%B8%82/153263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3%A0%E6%9D%A5%E5%8E%BF/96710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3%A0%E5%B7%9E%E5%B8%82/262665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3%A0%E4%B8%9C%E5%8E%BF/270126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2%B3%E6%BA%90%E5%B8%82/246453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4%AB%E9%87%91%E5%8E%BF/369425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97%E6%B5%B7/2742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F%8E%E5%8C%BA/551771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5%B7%E4%B8%B0%E5%8E%BF/7878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6%E6%B2%B3%E5%8E%BF/21244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6%E6%B2%B3%E5%8E%BF/21244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86%E4%B8%B0%E5%B8%82/33451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B7%B1%E6%B1%95%E9%AB%98%E9%80%9F/717198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A6%E6%B7%B1%E9%93%81%E8%B7%AF/654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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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发展目标与策略 

总体目标：建设“活力汕尾、人文汕尾、和谐汕尾、清新

汕尾”。 

城市建设目标：以生态安全为基础，以绿色、智慧、包

容、人本位发展理念，以生态城市为建设标准，打造“山——

海——湖——城”共融共生的山海生态宜居新城。 

区域地位目标：规划至 2020年汕尾中心城区成为连接珠三

角和海峡西岸两大经济区的重要节点城市，环珠三角东部地区

的重要城市之一，成为粤东地区率先融入珠三角地区的桥头

堡。 

发展战略：依靠产业转移和重大项目引进，走双线发展道

路。 

b)规划人口及规模 

预测至 2020年中心城区常住人口为 69万人。 

预测至 2020年中心城区城市建设用地规模控制在 66.5平

方公里以内，人均用地面积控制在 96.5平方米以内。 

c)排水工程规划 

1)排水体制 

规划新建地区采用雨污完全分流制，现状合流制的管道在

远期逐步改造为分流制排水体制。 

2)雨水工程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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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重现期的选取，P=1~2年 

d)小结 

《汕尾市总体规划（2011-2020年）》预测了规划人口、规

划了城市道路布局、明确了排水体制与雨水分区，为编制地下

排水管网升级改造提供了基础数据与设计标准，是对编制地下

排水管网升级改造的有力指导。 

(2)《汕尾市中心城区城市内涝治理系统化实施方案》 

按照汕尾市城市发展规划要求，结合中心城区排水（雨

水）防涝专项规划，中心城区雨水管渠按重现期 3年一遇设

计，重要地段按重现期 5年一遇设计；内涝防治按重现期 20年

一遇设计；挡潮排洪闸防潮标准为 100年一遇。 

在遇到各阶段重现期范围以内的暴雨时，中心城区地面积

水应满足：居民住宅和工商业建筑物底层不进水，道路的积水

深度不超过 15cm。 

a)发生城市雨水管网设计标准以内的降雨时，地面无明显

积水； 

b)发生城市内涝防治标准以内的降雨时，城市不出现内涝

灾害； 

c)发生超过城市内涝防治标准的降雨时，城市运转基本正

常，不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到 2025年，城市排水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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涝工程体系基本形成，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显著提升，城市内涝

点治理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现状内涝点全部消除。 

近期先行新建骨干排洪渠，对问题突出的排洪渠进行清淤

疏浚，堤防加固改造，推动在建排洪渠道全面完工，针对各内

涝点成因对市政管网进行改造，修复重点路段排水管网，启动

城市雨污分流改造总体实施方案，逐步完善汕尾城区排水体

系。远期市政管网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全面完成后，城市防洪

（潮）排涝体系基本建设完成，城市信息化管理体系基本建

成，水安全保障体系基本完善。 

（3）《汕尾市区城市排水（雨水）防涝及地下管网综合规

划（2014-2020）》 

a)规划目标 

1)发生城市雨水管网设计标准以内的降雨时，地面不应有

明显积水； 

2)发生城市内涝防治标准以内的降雨时，城市不能出现内

涝灾害。 

3)发生超过城市内涝防治标准的降雨时，城市运转基本正

常，不得造成重大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b)规划期限 

规划期限：近期 2014年-2020年，远期 2021-2030年。 

c)规划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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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汕尾市总体规划城区为研究范围，城区现状城镇建设用

地为 23.7km2，至 2030年规划建设用地面积为 66.5km2。 

d)规划标准 

1)雨水径流控制标准 

汕尾市中心城区开发建设过程中应最大程度减少对城市原

有水系统和水环境的影响，新建地区综合径流系数的确定应以

不对水生态造成严重影响为原则，一般宜按照不超过 0.6进行

控制；旧城改造后的综合径流系数不能超过改造前，不能增加

既有排水防涝设施的额外负担。 

新建地区的硬化地面中，透水性地面的比例不应小于 40%。 

2)雨水管渠、泵站及附属设施设计标准 

根据《室外排水设计规范》要求，汕尾市中心城区远期规

划人口为 69万人， 

但目前中心城区的现状人口为 50万，且汕尾市属后发展地

区，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同时汕尾市中心城区临海，不属于内

涝易发地区，因此规划汕尾市中心城区雨水管渠重现期取 2

年；中心城区重要地区的管渠重现期取 5年；中心城区地下通

道和下沉式广场等的管渠重现期取 20年。 

在雨水管渠设计时，径流系数取值应该不考虑其他因素影

响，以保障排水系统运行安全。 

2、建设项目实施目标 



6

（1）本项目实施完成后汕尾市中心城区市政排水管网空白

区基本消除、城区易涝积水点基本消除； 

（2）城区两座污水处理厂的污水收集率稳步提升，污水厂

进水 BOD浓度稳步提升，污水处理达标排放； 

（3）改变地下排水管网治理工程零散、缺乏系统统筹的局

面，改变内涝整治不全面、不科学、不彻底的局面。 

3、建设项目的必要性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通

知》（国发〔2022〕12号）、《《广东省贯彻落实国务院〈扎

实稳住经济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工作方案》粤府〔2022〕51

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印发的《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转发

关于编制城市内涝治理系统和工作方案和 2021年城市内涝治理

项目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有关工作的通知》粤发改投资函

【2021】738号文的要求，经市城市工作总指挥部办公室同意，

结合我市实际，开展《汕尾市中心城区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

和城市内涝治理工程项目》，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的城市内

涝问题，对市区建成区的地下管管网改造升级做好统筹谋划，

主动做好汕尾市中心城区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和城市内涝治

理工程项目，争取系统解决市城区城市内涝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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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情况 

调整后项目新建管网总长 127.72km。其中：地下排水管网

升级改造工程新建及修复管网总长 115.83km、城市内涝治理工

程新建管网总长 11.89km。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污水管网空白区

查漏补缺新建管网；污水管网错混接改造；污水管网大管接小

管改造；污水管网倒坡整改；污水主干管缺陷修复；污水支

管、暗渠清淤；排口整治；现状截流井改造 11座，修复闸门 8

座及观景平台 5座：新建一体化污水提升泵 2座，雨水泵站 5

座。 

本项目属于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项目。 

（四）项目立项文件或实施依据 

2022年 11月 08日，取得汕尾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关于

汕尾市中心城区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和城市内涝治理工程可

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汕发改投审〔2022〕76号)，同意立

项。 

2024年 4月 7日，取得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关

于汕尾市中心城区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和城市内涝治理工程

初步设计审查的批复》（汕建审〔2024〕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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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 6月 4日，取得汕尾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关于汕

尾市中心城区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和城市内涝治理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修编）的批复》（汕发改投审〔2024〕22号）。 

2024年 11月 15日，取得汕尾市发展和改革局文件《关于

汕尾市中心城区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和城市内涝治理工程初

步设计概算的批复》（汕发改投审〔2024〕47号）。 

（五）责任主体 

项目实施单位、主管部门、资产管理部门为同一主体。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基本信息如下： 

名称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4415000072402850 

住所 广东省汕尾市区建设路住建局办公楼 

法定代表人 黄贤锐 

颁发日期 2023年 04月 27日 

机构性质 机关 

赋码机关 中共汕尾市委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项目形成资产的权属性质为国有资产、具体归属责任主体

为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二、项目实施重要性和经济社会效益分析 

（一）重要性分析： 

一是落实“水十条”的需要为切实加大水污染防治力度，

保障国家水安全，2015年 4月 2日，国务院发布了《水污染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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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行动计划》（以下简称“水十条”）。“水十条”要求全国各地

各级政府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

精神，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以改善水环境质量为核心，按

照“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原则，贯彻

“安全、清洁、健康”方针，强化源头控制，水陆统筹、河海

兼顾，对江河湖海实施分流域、分区域、分阶段科学治理，系

统推进水污染防治、水生态保护和水资源管理。为了改善汕尾

市区水环境质量、保障水安全、实现“水十条”的工作目标，

本工程的建设十分重要。 

二是提升进厂 BOD浓度的重要性。经过水质取样调查发

现，汕尾城区主干管内大部分区域的 BOD浓度很低，且各个区

域的 BOD浓度相差很大，即使是晴天主干管也普遍存在外水侵

入的现象，每逢下雨天大量的外水通过总口截流或排口倒灌进

入污水管道。外水大量侵入必然造成进厂 BOD浓度的大幅降

低，甚至造成污水干管的溢流风险，污水错接至雨水管道中必

然造成污水直排河道，影响河道水质，并且进厂 BOD浓度波动

较大不利于污水处理厂的稳定运行，不利于污水处理厂出水水

质稳定达标。 

三是解决相关问题的重要性。经过现场摸排发现，汕尾市

地下排水管网普遍存在管道错混接、市政污水管道缺失的情

况，管道瓶颈段、管道倒坡及管网病害等问题也较为突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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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地下排水管网的畅通，保证地下排水管网高质高效的运

行，进行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是有必要的；根据业主提供资

料及现场调查发现，汕尾市中心城区存在许多频发性或偶发性

内涝点，内涝频发严重影响城区居民生活出行，威胁城区居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为保障城市正常运行，进行城市内涝治理是

非常重要的。 

四是城市基础建设的重要性。城市基础设施不仅是城市居

民生产、生活的基础和依托，也是城市生态环境建设的重点和

城市建设的基础配套工程，还体现了城市的形象；同时也反映

城市文明程度和精神风貌的重要标志，是体现城市发展水平的

窗口。排水管网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应该与城市的建设

同步实施，由于历史原因，汕尾市中心城区污水系统的建设滞

后，许多现状道路下只有一套合流系统，甚至无排水系统，污

水错接乱排现象严重，因此污水管网系统建设对城市基础实施

的完善是十分重要。 

（二）经济效益分析： 

根据国家关于开征污水处理费的有关规定，参照有关城市

的经验，结合本工程的实际情况，通过收取排污费，使本工程

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11

本工程并无显著的直接投资效益，但是，其投资的间接经

济效益较为重要，主要是通过减少污水污染对社会造成的经济

损失而表现出来，其表现形式如下： 

(1)工业企业方面：可减少各工业企业分散进行污水处理所

增加的投资和运行管理费，减轻企业负担； 

(2)废物回收利用方面：污水中含有 BOD、N、P、K等营养

成分，这些物质经过污水处理后转让到泥饼中，泥饼可用作农

肥及养鱼的饲料； 

(3)城市供水方面：水厂源水受到污染后，会增加给水处理

的费用(如增加投氯量等)； 

(4)农、牧、渔业方面：水污染可能造成粮食作物、畜产

品、水产品的产量下降，造成经济损失； 

(5)人体健康方面：水污染会造成人的发病率上升，医疗保

健费用增加，劳动生产率下降等。 

（三）社会效益分析： 

汕尾市中心城区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及城市内涝治理是

一项公益性民生工程，汕尾市中心城区内涝问题突出，不仅影

响城市面貌，近乎“逢雨必涝”的现实更是让老百姓饱受其

害，已成为制约城市发展的顽疾。内涝治理工程实施完成后，

将大幅提高汕尾城市排涝能力，降低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减

少灾害带来的损失。对于老百姓关注的典型易涝点，提出了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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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可行的综合治理措施，将给汕尾城市居民，特别是中心城区

居民带来安全感、幸福感和归属感，工程社会效益显著。 

城市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及城市内涝治理是城市的无形

资产，在改善市区环境面貌、改善人居环境的同时，城市现代

化的形象、品位将进一步提升，是实现汕尾市城市总体规划目

标的重要举措，将有利于促进城市旅游发展，促进社会消费增

长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项目投资估算、资金筹措方案及使用计划 

（一）投资估算 

1.编制依据及原则 

（1）建设部建标[2007]164号《市政工程投资估算编制办

法》； 

（2）建设部建标[2007]163号《市政工程投资估算指

标》； 

（3）《广东省市政工程综合定额》（2018）； 

（4）《广东省通用安装工程综合定额》（2018）； 

（5）《广东省园林绿化工程综合定额》（2018）； 

（6）《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 

（7）《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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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类似工程技术经济指标； 

（9）本工程图纸及主要工程数量。 

2.项目总投资 

项目投资估算表（单位：万元） 

序号 投资估算项目名称 总金额 

1 工程费用 66,140.68 

2 工程其他费用 7,352.42 

3 预备费 5,879.45 

项目总投资 79,372.55 

（二）筹措方案 

1.市场化融资资金筹措： 

无。 

2.地方政府债券资金筹措： 

2025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0万元，其中：1

月拟发行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6,000.00万元

（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万元）；2025年度待后续发行专项债券

资金 14,000.00万元。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43,400.00万元。 

3.非融资资金筹措： 

财政性资金 15,972.55万元，由汕尾市财政局统筹安排，

暂未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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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筹措情况（单位：万元） 

 
  非融资资金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融资 

年度 项目投资 
已到位 

金额 

市场化 

融资资金 已到位 

金额 

单位自有

资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财政性资

金 

其中：已

到位金额 
其他 

其中：已

到位金额 

本次发行

金额 

以前发行

金额 

计划以后

发行金额 

合计 
79,372.5

5 
     

15,972.5

5 
   6,000.00  57,400.00 

2025年 
20,000.0

0 
         6,000.00  14,000.00 

以后年

度 

59,372.5

5 
     

15,972.5

5 
     43,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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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项目实施安排 

第一阶段：项目前期工作 2022年 7月-2025年 3月； 

第二阶段：项目施工招标 2024年 11月-12月； 

第三阶段：勘察设计 2022年 12月-2025年 3月； 

第四阶段：项目主体及附属工程施工 2025年 1月-2027年

10月； 

第五阶段：项目竣工验收及试运行 2027年 10月-12月。 

（四）债券资金用途 

本次发行专项债券资金 6,000.00万元用于汕尾市中心城区

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和城市内涝治理工程前期各项费用、工

程进度款以及工程建设其他费用的支付。其中： 

一季度用款 6,000.00万元。 

项目用款计划（单位：万元） 

发行当年用款计划 

项目总投

资 

以前年

度用款

金额 
一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二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三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四季度

用款金

额 

其中：

本次专

项债券

使用金

额 

以 后 年

度 计 划

用 款 金

额 

79,372.5

5 
 

6,000

.00 

6,000

.00 

5,000

.00 
 

5,000

.00 
 

4,000

.00 
 

59,372.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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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情况 

（一）项目预期成本收益 

1.项目收入测算。 

本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收入包括污水处理收入及中水

销售收入。 

市区目前已建成东区污水处理厂、西区污水处理厂两个城

市生活污水处理厂。东区污水处理厂服务人口约 15万人，近期

规划 4万 m³/d，远期规划 8万 m³/d；西区污水处理厂服务人口

约 15万人，规划 5万 m³/d。项目实施年暂按照 9万 m³/d测

算。 

（1）污水处理收入 

污水处理费：项目处理污水量 9万 m³/d。参照《汕头市发

展和改革局汕头市财政局汕头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调

整中心城区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汕市发改

〔2019〕306号），居民类污水处理费 1.20元/吨；非居民类污

水处理费 2.00元/吨。 

本项目居民用户占比 42%，非居民用户占比 58%。 

根据城区发展规划，2017年居民类污水处理费 0.95元/

吨；非居民类污水处理费 1.4元/吨；现阶段居民类污水处理费

1.20元/吨，5年涨幅 21%；非居民类污水处理费 2.00元/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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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涨幅 30%。根据谨慎性原则，本项目远期按照每五年污水处

理价格上涨 15%计算。 

根据 2015年-2019年汕尾市城市综合用水量指标分析，

2015年-2020年汕尾市居民生活用水由 2687万 m³增长到 4580

万 m³，五年涨幅 35%，本项目每年污水处理量暂定为每年涨幅

7%测算。 

（2）中水销售收入 

中水销售：项目可产出中水按照污水处理的 80%计算。 

由于改革中水价格管理形式，由政府定价改为政府指导

价，以现行中水销售价格按三级处理后和深度处理后每立方米

1.40元和 4.60元为最高销售价格，供水企业可在下浮不限的范

围内自主确定具体销售价格。 

本项目中水销售价格根据市场价，定价为 1.4元/吨。中水

产出规模根据污水处理规模年上涨 7%。 

收入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污水处理收入 中水销售收入 合计 

第一年 　 　 0.00 

第二年 　 　 0.00 

第三年 　 　 0.00 

第四年 5,466.24 3,679.20 9,145.44 

第五年 5,848.88 3,936.74 9,785.62 

第六年 6,258.30 4,212.32 10,470.61 

第七年 6,696.38 4,507.18 11,20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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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年 7,165.13 4,822.68 11,987.81 

第九年 8,816.69 5,160.27 13,976.96 

第十年 9,433.86 5,521.49 14,955.34 

第十一年 10,094.22 5,907.99 16,002.22 

第十二年 10,800.82 6,321.55 17,122.37 

第十三年 11,556.88 6,764.06 18,320.94 

第十四年 14,220.74 7,237.54 21,458.28 

第十五年 15,216.19 7,744.17 22,960.36 

第十六年 16,281.32 8,286.26 24,567.59 

第十七年 17,421.02 8,866.30 26,287.32 

第十八年 18,640.49 9,486.94 28,127.43 

第十九年 22,937.12 10,151.03 33,088.15 

第二十年 24,542.72 10,861.60 35,404.32 

合计 211,396.98 113,467.33 324,864.31 

 

2.项目成本及相关税费。 

本项目建成正式运营后主要支出包括工资及福利费，燃

料、动力及水电费，材料、器材、配件、工具费，修理费和其

他运营费用。 

（1）工资及福利费 

达产年工资基数按 4万元/人，福利费按工资的 15%估算，

项目定员 20人，每年增长 7%。 

（2）燃料、动力及水电费 

按照收入的 3%估算； 

（3）材料、器材、配件、工具费 

按照收入的 5%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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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理费 

按固定资产投资的 0.5%计算，即 396.86万元，每年增长

7%。 

（5）其他运营费用 

按照收入的 2.5%估算。 

成本测算明细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工资及福利

费 

燃料、动力

及水电费 

材料、器

材、配件、

工具费 

修理费 
其他运营费

用 
合计 

第一年 　 　 　 　 　 0.00 

第二年 　 　 　 　 　 0.00 

第三年 　 　 　 　 　 0.00 

第四年 92.00 274.36 457.27 396.86 228.64 1,449.13 

第五年 98.44 293.57 489.28 424.64 244.64 1,550.57 

第六年 105.33 314.12 523.53 454.37 261.77 1,659.11 

第七年 112.70 336.11 560.18 486.17 280.09 1,775.25 

第八年 120.59 359.63 599.39 520.20 299.70 1,899.52 

第九年 129.03 419.31 698.85 556.62 349.42 2,153.23 

第十年 138.07 448.66 747.77 595.58 373.88 2,303.96 

第十一年 147.73 480.07 800.11 637.27 400.06 2,465.24 

第十二年 158.07 513.67 856.12 681.88 428.06 2,637.80 

第十三年 169.14 549.63 916.05 729.61 458.02 2,822.45 

第十四年 180.98 643.75 1,072.91 780.68 536.46 3,214.78 

第十五年 193.65 688.81 1,148.02 835.33 574.01 3,439.82 

第十六年 207.20 737.03 1,228.38 893.80 614.19 3,680.60 

第十七年 221.71 788.62 1,314.37 956.37 657.18 3,938.25 

第十八年 237.23 843.82 1,406.37 1,023.32 703.19 4,213.92 

第十九年 253.83 992.64 1,654.41 1,094.95 827.20 4,8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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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年 271.60 1,062.13 1,770.22 1,171.60 885.11 5,160.65 

合计 2,837.30 9,745.93 16,243.22 12,239.25 8,121.61 49,187.30 

3.项目损益情况。 

根据上述测算，汕尾市中心城区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和

城市内涝治理工程在债券存续期内的项目营运收益为

275,677.01万元。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按项目营运收益

的 100% 

按项目营运收益

的 90% 

按项目营运收益

的 80% 

汕尾市中心城区地下排

水管网升级改造和城市

内涝治理工程 

275,677.01 248,109.31 220,541.61 

合计 275,677.01 248,109.31 220,541.61 

（二）融资收益平衡情况 

1.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根据融资项目覆盖专项债券存续期内运营收入与成本费用

测算数据以及项目债券融资成本，融资项目运营期内的现金流

量情况如下表所示，表明融资项目的收入与支出能够实现总体

平衡。 

融资项目运营期内项目现金流测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项目现金流入 项目现金流出 净现金流量 累计现金流量 备注 

第一年 0.00 2,567.70 -2,567.70 -2,567.70  

第二年 0.00 2,567.70 -2,567.70 -5,1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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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 0.00 2,567.70 -2,567.70 -7,703.10  

第四年 9,145.44 4,016.83 5,128.61 -2,574.49  

第五年 9,785.62 4,118.27 5,667.35 3,092.86  

第六年 10,470.61 4,226.81 6,243.80 9,336.66  

第七年 11,203.56 4,342.95 6,860.61 16,197.27  

第八年 11,987.81 4,467.22 7,520.59 23,717.86  

第九年 13,976.96 4,720.93 9,256.02 32,973.89  

第十年 14,955.34 4,871.66 10,083.68 43,057.57  

第十一年 16,002.22 5,032.94 10,969.28 54,026.85  

第十二年 17,122.37 5,205.50 11,916.87 65,943.72  

第十三年 18,320.94 5,390.15 12,930.79 78,874.51  

第十四年 21,458.28 5,782.48 15,675.80 94,550.31  

第十五年 22,960.36 6,007.52 16,952.85 111,503.16  

第十六年 24,567.59 6,248.30 18,319.28 129,822.44  

第十七年 26,287.32 6,505.95 19,781.37 149,603.81  

第十八年 28,127.43 6,781.62 21,345.81 170,949.62  

第十九年 33,088.15 7,390.74 25,697.41 196,647.04  

第二十年 35,404.32 71,128.35 -35,724.03 160,923.01  

合计 324,864.31 163,941.30 160,923.01 160,923.01  

2.预期债券存续期内项目收益偿还融资本息情况 

本融资项目收益为项目自身营运产生的现金流入，项目营

运前需支付的融资利息由项目建设资金支付，预期自融资开始

日至第二十年内，项目产生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用于

偿还融资本息的情况如下：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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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年度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已融资      

第一年 　 2,567.70 2,567.70 0.00  

第二年 　 2,567.70 2,567.70 0.00  

第三年 　 2,567.70 2,567.70 0.00  

第四年 　 2,567.70 2,567.70 7,696.31  

第五年 　 2,567.70 2,567.70 8,235.05  

第六年 　 2,567.70 2,567.70 8,811.50  

第七年 　 2,567.70 2,567.70 9,428.31  

第八年 　 2,567.70 2,567.70 10,088.29  

第九年 　 2,567.70 2,567.70 11,823.72  

第十年 　 2,567.70 2,567.70 12,651.38  

第十一年 　 2,567.70 2,567.70 13,536.98  

第十二年 　 2,567.70 2,567.70 14,484.57  

第十三年 　 2,567.70 2,567.70 15,498.49  

第十四年 　 2,567.70 2,567.70 18,243.50  

第十五年 　 2,567.70 2,567.70 19,520.55  

第十六年 　 2,567.70 2,567.70 20,886.98  

第十七年 　 2,567.70 2,567.70 22,349.07  

第十八年 　 2,567.70 2,567.70 23,913.51  

第十九年 　 2,567.70 2,567.70 28,265.11  

第二十年 63,400.00 2,567.70 65,967.70 30,243.67  

合计 63,400.00 51,354.00 114,754.00 275,677.01  

本息覆盖倍数 2.40 

（三）总体评价 

依据当前的市场状况及数据，对未来的收益及现金流进行预

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中，预期项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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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变动对本项目的影响最为重要。本着保守性原则，下面对预

期项目收益情况向下波动进行敏感性分析。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 90%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年度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已融资      

第一年 　 2,567.70 2,567.70 0.00  

第二年 　 2,567.70 2,567.70 0.00  

第三年 　 2,567.70 2,567.70 0.00  

第四年 　 2,567.70 2,567.70 6,926.68  

第五年 　 2,567.70 2,567.70 7,411.55  

第六年 　 2,567.70 2,567.70 7,930.35  

第七年 　 2,567.70 2,567.70 8,485.48  

第八年 　 2,567.70 2,567.70 9,079.46  

第九年 　 2,567.70 2,567.70 10,641.35  

第十年 　 2,567.70 2,567.70 11,386.25  

第十一年 　 2,567.70 2,567.70 12,183.28  

第十二年 　 2,567.70 2,567.70 13,036.11  

第十三年 　 2,567.70 2,567.70 13,948.64  

第十四年 　 2,567.70 2,567.70 16,419.15  

第十五年 　 2,567.70 2,567.70 17,568.49  

第十六年 　 2,567.70 2,567.70 18,798.29  

第十七年 　 2,567.70 2,567.70 20,114.17  

第十八年 　 2,567.70 2,567.70 21,522.16  

第十九年 　 2,567.70 2,567.70 25,438.60  

第二十年 63,400.00 2,567.70 65,967.70 27,219.30  

合计 63,400.00 51,354.00 114,754.00 248,109.31  

本息覆盖倍数 2.16 

预期项目收益实现 80%情况下的本息覆盖倍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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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融资本息偿付金额 
年度 

本金 利息 本息合计 

债券存续期间各

年度运营收益 
备注 

已融资      

第一年 　 2,567.70 2,567.70 0.00  

第二年 　 2,567.70 2,567.70 0.00  

第三年 　 2,567.70 2,567.70 0.00  

第四年 　 2,567.70 2,567.70 6,157.05  

第五年 　 2,567.70 2,567.70 6,588.04  

第六年 　 2,567.70 2,567.70 7,049.20  

第七年 　 2,567.70 2,567.70 7,542.65  

第八年 　 2,567.70 2,567.70 8,070.63  

第九年 　 2,567.70 2,567.70 9,458.98  

第十年 　 2,567.70 2,567.70 10,121.11  

第十一年 　 2,567.70 2,567.70 10,829.58  

第十二年 　 2,567.70 2,567.70 11,587.66  

第十三年 　 2,567.70 2,567.70 12,398.79  

第十四年 　 2,567.70 2,567.70 14,594.80  

第十五年 　 2,567.70 2,567.70 15,616.44  

第十六年 　 2,567.70 2,567.70 16,709.59  

第十七年 　 2,567.70 2,567.70 17,879.26  

第十八年 　 2,567.70 2,567.70 19,130.81  

第十九年 　 2,567.70 2,567.70 22,612.09  

第二十年 63,400.00 2,567.70 65,967.70 24,194.94  

合计 63,400.00 51,354.00 114,754.00 220,541.61  

本息覆盖倍数 1.92 

综上所述，预计汕尾市中心城区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和

城市内涝治理工程预期项目收益对融资成本覆盖倍数均大于或

等于 1.92，该项目融资平衡情况已经通过深圳市方智会计师事

务所（普通合伙）审核并出具深方智专评价字[2025]第 0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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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报告，项目收益可以覆盖融资成本，不能偿还的风险较

低。 

五、专项债券管理 

（一）债券资金概况 

汕尾市中心城区地下排水管网升级改造和城市内涝治理工

程，2025年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20,000.00万元，其中：1

月拟发行 2025年广东省政府专项债券（六期）6,000.00万元

（用于项目资本金 0.00万元）；2025年度待后续发行专项债券

资金 14,000.00万元。以后年度计划安排专项债券资金

43,400.00万元。假设融资利率 4.05%，每半年支付利息，期限

为二十年，第二十年末偿还本金。按照预算法要求，项目所在

地按预算管理级次将此次专项债券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融资项目还本付息计算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年度 期初本金金额 本期偿还本金 期末本金余额 融资利率 应付利息 
还本付息合

计 

已融资       

第一年 63,400.00 　 63,400.00 4.05% 2,567.70 2,567.70 

第二年 63,400.00 　 63,400.00 4.05% 2,567.70 2,567.70 

第三年 63,400.00 　 63,400.00 4.05% 2,567.70 2,567.70 

第四年 63,400.00 　 63,400.00 4.05% 2,567.70 2,567.70 

第五年 63,400.00 　 63,400.00 4.05% 2,567.70 2,567.70 

第六年 63,400.00 　 63,400.00 4.05% 2,567.70 2,567.70 

第七年 63,400.00 　 63,400.00 4.05% 2,567.70 2,567.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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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年 63,400.00 　 63,400.00 4.05% 2,567.70 2,567.70 

第九年 63,400.00 　 63,400.00 4.05% 2,567.70 2,567.70 

第十年 63,400.00 　 63,400.00 4.05% 2,567.70 2,567.70 

第十一年 63,400.00 　 63,400.00 4.05% 2,567.70 2,567.70 

第十二年 63,400.00 　 63,400.00 4.05% 2,567.70 2,567.70 

第十三年 63,400.00 　 63,400.00 4.05% 2,567.70 2,567.70 

第十四年 63,400.00 　 63,400.00 4.05% 2,567.70 2,567.70 

第十五年 63,400.00 　 63,400.00 4.05% 2,567.70 2,567.70 

第十六年 63,400.00 　 63,400.00 4.05% 2,567.70 2,567.70 

第十七年 63,400.00 　 63,400.00 4.05% 2,567.70 2,567.70 

第十八年 63,400.00 　 63,400.00 4.05% 2,567.70 2,567.70 

第十九年 63,400.00 　 63,400.00 4.05% 2,567.70 2,567.70 

第二十年 63,400.00 63,400.00 　 4.05% 2,567.70 65,967.70 

合计 　 63,400.00 　 　 51,354.00 114,75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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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债券资金管理 

本项目严格执行专项债券资金专款专用的原则，将建立明

确主管部门及职责，其中组合使用专项债券和市场化融资的，

应实行分账管理。执行严格的流入管理和流出管理制度，并按

照中发[2018]34号文的要求进行绩效评价，加强资金的使用与

管理。 

1.资金流入管理：项目资金流入主要包括资本金、债券资

金和项目收入流入。本项目资本金来源于项目建设单位自有资

金及财政资金。本项目专项债券资金由市级财政统一管理，专

账核算，专款专用，不得挪用。或者在商业银行开立独立于日

常经营账户的债券资金管理专用账户(以下简称债券资金专

户)，用于专项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及划转。本项目收入

专款专用，用于本项目债券本息的偿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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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金流出管理：本项目资金流出主要包括项目建设投资

支出、债券本息偿付和项目运营成本。关于建设投资等支出，

负责实施的施工单位按照进度提出申请，施工单位需如实填写

专项债券资金支付审批表、已完工程量、综合单价、变更、索

赔凭证、工程进度等要件，并报送监理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

审计单位，经监理单位、项目建设单位及审计单位审核后，按

债券资金管理办法相关规定拨付资金。关于债券本息偿付，项

目收入实现后，由项目单位准备需要到期支付的债券本息，并

将项目收益转至财政部门，由财政部门向省财政厅缴纳本期应

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项目运营成本严格按计划支出，预算

外支出要上报审批。 

3.资金预算绩效评价：财政部门将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的要求，将专项债券资金的使用纳入到项目主管单位的绩效评

价范围之内，绩效评价结果将决定债券资金的拨付额度及拨付

进程及同类项目专项债的再次申报批复。 

（三）职责分工 

汕尾市财政局负责按照专项债务管理规定，组织做好信息

披露等工作。负责组织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工作。负责组织项目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财政部门应组织建立相应的资产登记和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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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报告制度，会同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加强专项债券项目对应

资产管理。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组织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

平衡方案，督促指导项目单位做好项目专项债券发行准备工作

和信息披露有关工作。负责对项目建设、资金使用和还本付息

进行监督，指导项目单位加快项目建设、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

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合理评估发行项目专项债券

对应项目风险并组织风险应对工作。负责编制项目专项债券还

本付息年度预算，组织督促项目单位及时缴交还本付息资金，

确保债券还本付息不出任何风险。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单位应

当认真履行项目建设、运营、维护责任，保障项目如期实施，

确保项目收益与融资平衡。及时组织项目单位将项目形成的资

产进行资产登记管理。 

汕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按照债券发行组织等统一安

排，研究制定专项债券项目融资平衡方案，及时提供项目专项

债券发行和信息披露有关项目信息。负责项目建设、运营管

理，规范专项债券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券资金支出进度。负

责分析预测发行项目专项债券对应项目风险并提出应对措施。

负责落实债券还本付息资金来源，按时足额缴交项目对应的政

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和专项收入。及时将项目形成的资产按照约

定的产权归属进行资产登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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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目风险控制 

（一）潜在风险及控制措施 

项目可能存在潜在的工程实施风险、组织及管理风险、财

务及融资风险、收益实现规模与预期存在差异的风险、收益专

项用于偿债的操作风险、利率波动风险。本期专项债券发行的

主要法律风险及风险控制措施如下： 

1.影响项目施工进度或正常运营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自然环境和施工条件带来的风险 

风险因素： 

1）突发事件影响，如恶劣天气、地震、临时停水、停电、

交通中断等； 

2）提供的场地条件不及时或不能正常满足工程需要； 

3）外界配合条件有问题，如交通运输受阻，水、电供应条

件不具备等； 

4）监理到位工作不到位，影响工期； 

5）施工出现质量问题，延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基础工程尽量避开雨季施工，否则应采取有效防护措

施； 

2）施工工棚搭建满足防震要求； 

3）做好防止交通中断、停电、停水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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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强化前期地质勘查工作，防止因地质勘测不到位造成的

停工； 

5）项目建设前周密设计供排水、供配电方案，防止水电供

应造成停工； 

6）搞好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防范方案，密切与相关单位沟

通，减少单位临时工程施工干扰，市民闹事，节假日交通管

制，市容整顿的限制等造成的工期延误； 

7）与监理单位签订严格、职责明确的监理合同，加强对监

理单位的监管，明确监理单位的责任； 

8）强化质量管理，严格按照规范和条例招投标、施工、监

理和质量检查，杜绝质量问题影响施工进度。 

（2）施工方风险 

风险因素： 

1）施工计划不周详； 

2）施工技术力量达不到要求； 

3）施工组织能力差； 

4）对施工图纸的领会能力差； 

5）施工应急预案差； 

6）施工单位提交的材料、样品不及时，导致工期延误； 

7）施工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 

8）施工人员不就位或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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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控制措施： 

1）通过招投标选择社会信誉好，技术力量强、管理能力高

的施工队伍； 

2）进行事前控制：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进度计划；审

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方案；审核施工单位提交的施工总平面

图；制定材料、设备的采、供计划；按期完成现场障碍物的拆

除，及时向施工单位提供现场；落实施工临时供水、供电，接

通施工道路、电话线路，及时为施工单位创造必要的施工条

件。 

3）进行工程进度的检查：审批施工计划及施工修改计划；

审核施工单位每旬、每月提交的工程进度报告；按合同要求，

及时进行工程计量验收和质量验收；做好有关进度、计量方面

的签证；进行工程进度的动态管理；为工程进度款的支付签署

进度、计量方面认证意见；组织现场协调会。 

4）进行事后控制：要求施工单位制定保证总工期不突破的

对策措施，主要有技术措施、组织措施、经济措施、合同措

施；要求施工方制定月、季工期进度拖延后的补救措施；调整

相应的施工计划、材料设备、资金供应计划等，在新的条件上

组织新的协调和平衡。 

（3）资金落实情况 

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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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金不到位，工程款不能按时拨付影响施工，导致耽误

工期； 

2）资金不到位，影响材料供应商不能及时供货，导致耽误

工期； 

3）资金不到位，导致监理、质检等与施工相关的部门无法

工作，导致耽误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资金不足额就位，不得动工建设； 

2）严格财经制度，防止建设资金被贪污、挪用。 

（4）工程事故 

风险因素： 

1）人身安全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2）设备损毁对施工工期的影响； 

3）火灾、电击对设备、设施破坏对工期的影响； 

4）事故处理不当，引起群体事件，影响建设工期。 

风险应对措施： 

1）编制和执行施工安全工作守则，建立安全报告制度，设

立专职安全监理和安全员； 

2）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教育，增强施工人员的安全防范

意识，提高安全防范自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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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发和使用安全帽、安全带、安全网、安全标志等安全

设备； 

4）施工场所按规定进行围挡封闭，架设安全网。洞口及临

边进行防护； 

5）对结构复杂、危险性大、特性较多的特殊工程（如起重

吊装作业、脚手架工程、模板工程、基坑支护等）要采取专项

安全措施； 

6）考虑不同季节对施工的不安全因素，在雨季施工应做好

防电、防雷、防坍塌和防强风的工作。冬季施工应做好防风、

防火、防滑等工作。 

2.影响项目收益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1）市场风险 

风险因素：市场利率波动将会对本项目财务成本产生影

响，进而影响项目投资收益的平衡。 

风险应对措施： 

为控制项目融资平衡风险，可动态调整债券发行期限和还

款方式及时间，做好期限配比、还款计划和准备，加快资金周

转，适当增大流动比率，充分盘活资金，用资金使用效率收益

对冲利率波动损失。 

（2）财务风险 

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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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金周转风险：本项目基础设施投入资金较大，建设资

金部分采取申请债券融资解决，如在实施过程中遭遇意外的困

难而使项目建设延期的局面，或遇市场发生重大变化，项目可

能出现资金周转困难； 

2）投资估算风险：本项目总投资的不准确的调整都会导致

项目财务风险，本项目的投资估算结果是建立在目前的政策、

法规、市场因素的基础上编制的，由于本项目建设周期较短，

未来国家及地方政策、法规、市场等因素的变化的不确定性较

小。 

风险应对措施： 

1）充分考虑项目建设的特点，对项目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周

密的安排，保证按期完工，充分落实建设所需资金。 

2）加强促进现金回流。项目实施方和项目主管单位应实时

监管项目的变现情况，确保债券发行资金的按时回笼，以增强

项目的抗风险能力。 

3）委托中介机构对实施过程中，定期对估算投资进行审核

验证，如发现对估算投资产生影响的情况，应及时采取措施进

行解决。 

（二）还款保障措施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

置预案的通知》（国办函〔2016〕88号）规定，本级政府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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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政府债券依法承担全部偿还责任。本级财政将按照《财政部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

〔2016〕155号）规定，及时按照约定逐级向省财政缴纳本级应

当承担的还本付息资金，由省财政按照合同约定及时偿还专项

债券到期本息。如偿债出现困难，将通过调减投资计划、处置

可变现资产、调整预算支出结构等方式筹集资金偿还债务。未

按时足额向省财政缴纳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资金的，省财政采取

适当方式扣回。 

七、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按照《财政部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

方政府专项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号）规定，分

类发行专项债券的地方政府应当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及其项目信

息。财政部门应当在门户网站等及时披露专项债券对应的项目

概况、项目预期收益和融资平衡方案、专项债券规模和期限、

发行计划安排、还本付息等信息。行业主管部门和项目单位应

当及时披露项目进度、专项债券资金使用情况等信息。 

根据《财政部关于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工作的意

见》（财库(2018)72号），省级财政部门应当及时在本单位门

户网站、中国债券信息网等网站披露地方债券发行相关信息，

不再向财政部备案需公开的信息披露文件。省级财政部门对信

息披露文件的合规性、完整性负责，要严格落实专项债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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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主管部门和市县区责任，督促其科学制定项目融资与收益

自求平衡方案。信息披露情况作为财政部评价各地地方债券发

行工作的重要参考。 

根据《关于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

的通知》（财办库〔2019〕364号），为加强地方政府债券信息

披露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决定启用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

券项目信息披露模板，2020年 4月 1日起，各地发行地方政府

新增专项债券时，须增加披露地方政府新增专项债券项目信息

披露模板。按此规定，该项目专项债券全套信息披露文件通过

中国债券信息网-中央结算公司官方网站

（http://www.chinabond.com.cn/）详细披露，披露时间及文

件内容根据省统一安排及要求。 


